商政农发[2010]53号

商洛市农业局

关于对全市农业“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
进行检查验收的通知

各县区农业局、市直局属各执法单位：

按照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关于对全市“五五”普法依法治市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的意见》（商市法治办发〔2010〕07号）要求，市农业局决定对《“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验收内容

按照商市法治办发〔2010〕07号文件要求，检查验收的主要内容是《“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和市人大常委会《决议》贯彻落实情况。重点包括“五五”普法依法行政组织领导和机构建设情况，宪法等国家基本法律、《农业法》等部门法律以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宣传情况，领导干部、公务员、农技人员等学法用法情况，农村、农民普法情况，“法律六进”活动开展情况以及依法治农工作和农业执法工作开展情况等。具体检查内容参照《商洛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检查验收指导标准》。
二、检查验收步骤和时间安排

按照全市统一安排，检查验收工作从现在开始，7月份结束。

（一）安排部署。按照商市法治办发〔2010〕07号文件要求和全市统一安排，4月中旬，市农业局制定全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检查验收实施方案和考核验收标准，并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二）组织自查。4月下旬，各县区、市直各执法单位组织自查，并对《“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和市人大常委会《决议》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认真总结，写出总结报告，于4月30日前报市农业局经管科。
（三）组织检查。5月上旬，市农业局组织检查组，深入各县区和市直各执法单位，通过实际查看、听取汇报、查阅档案资料、召开座谈会、现场测试普法对象等方式进行检查验收。
（四）迎接上级验收。5月中下旬，市农业局进一步组织查漏补缺，进行完善，并积极做好上级检查验收各项准备工作。
（五）评比推荐。年底前召开全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总结大会，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荐先进典型，并及时启动“六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全市各县区、市直各执法单位都要高度重视“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检查验收工作，及时安排部署，精心组织，认真做好自查和各项准备工作。
（二）严格标准，认真自查。要严格按照全市制定的统一标准，结合工作实际和行业特点，采取多种形式，扎实开展工作自查，既要及时发现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也要不遮掩不回避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整改完善，保质保量地完成检查验收任务。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级各执法单位都要高度重视“五五”普法依法行政检查验收宣传工作。要安排新闻媒体及时宣传五年来农业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的特点和亮点，展示农业执法新形象，树立农业执法威信，为推动普法依法治农工作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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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商洛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检查验收指导标准

根据《商洛市“五五”普法依法治市市直部门检查验收指导标准》要求，结合我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和市人大常委会《决议》精神，制定全市“五五”普法依法行政工作检查验收指导标准。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合力（15分）

1、各县区要制定“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1分），将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及时向市农业局报送有关情况（1分）。

2、定期研究解决法制宣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1分）。定期检查指导《“五五”普法依法行政五年规划》贯彻落实情况（1分）。

3、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和工作机构健全（2分），职责明确、工作制度健全（1分）。配备有专兼职工作人员（1分）和必要的办公设备（2分）。

4、每年制定工作计划和要点（1分），年初有部署、年内有检查、年度有总结（1分）。

5、每年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总结和研究部署年度工作（3分）。

二、认真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35分）

1、深入开展以宪法、基本法律法规、农业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五学”活动（3分）。
2、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实施意见（1分）；并大力推进“法律六进”活动（2分）。

3、制定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实施方案(1分)；建立健全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等制度(1分)。每年举办2期法制讲座(1分)，组织举办或参加法律知识考试一期(1分)。聘请法律顾问或行风监督员在重大事项决策之前进行法律咨询和论证(1分)。

4、各县区制定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意见（2分）。公务员学习法律知识每年不少于40学时（1分），记学习笔记不少于3000字（1分）；建立公务员、农技人员学法培训、考试考核等制度（2分），每年组织年度法律知识考试（2分），建立普法宣传专栏或设普法网页（2分）。组织开展干部学法用法征文活动（1分）。

5、采用农民群众喜闻乐风的形式，积极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2分），组织或举办农民学法用法知识培训（2分），积极编印农村普法教材发放至村组（2分），认真做好“法律进单位”活动，重点抓好窗口单位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依法办事的水平（2分），各单位每年都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活动（2分）。

6、根据不同阶段社会热点问题，组织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分)。

三、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农业依法行政水平（20分）

1、各县区、各单位依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3分）。

2、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不断完善依法行政体制和机制，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严格依法行政程序，强化行政行为监督（2分）。完善和推广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开展执法质量考核评议（2分）。坚持实行政务公开，促进依法行政、依法办事（2分）。

3、推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加强法治化管理和监督，维护和促进公正执法（2分）。积极开展对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3分）。

4、积极开展严格执法、公开执法、文明执法活动（3分）。
5、围绕平安商洛建设，针对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大力开展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并解决有关问题（3分）。

四、丰富和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12分）

1、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传媒的积极作用，大力开展农业法制宣传教育(1分)。办好农业法制宣传栏目或专栏（1分），利用普法网站等法制宣传阵地认真定期开展农业法制宣传(1分)。

2、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队伍建设，积极组织法制宣传员队伍（1分），定期组织法制宣传骨干培训（1分），宣传队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分）。

3、围绕中心工作，面向社会，利用纪念日、宣传周、宣传月开展农业法律法规学习宣传（2分）。每年组织开展“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法制宣传活动（1分）。

4、积极主动地利用网络系统、手机短信等现代化的手段丰富法制宣传内容，创新法制宣传的形式，取得较好的效果（3分）。

五、强化依法治农工作保障（18分）

1、将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纳入部门发展规划，纳入部门目标管理责任制，纳入目标责任考核（2分）。

2、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农奖惩制度（2分），普法依法治农工作与评先树优工作和年度工作目标考核挂钩，作为年度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2分）。

3、保障农业执法工作经费，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断调高经费保障标准（2分）。

4、建立健全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监督检查制度（1分），围绕年度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目标及时组织检查，抓好工作落实（1分）。

5、普法依法治农工作基本情况清楚，制度完善，档案齐全，管理规范（2分）。每次法制宣传活动均有能反映活动内容的文字、图片、音像资料（2分）。

6、办好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简报或刊物（1分），及时反馈信息、上报种类报表及年度普法依法治农工作情况总结（2分），积极开展普法依法治农工作的理论研究（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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